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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課  耶穌祭司的職分 (希伯來書 7:1 - 28) 

金句：因為他(耶穌)只一次將自己獻上，就把這事成全了。(希伯來 7:27) 

2020-12-08 查經  

提示 

第七章是全者的關鍵部分，所論的是猶太教的核心獻祭與祭司制度。作者的

目的是指出這種制度的不完善處，然後證明基督福音如何勝過這種人為制度。 

 

經文簡析 

作者在前面已經多次提過麥基洗德，現在他開始全面討論麥基洗德以及他和

基督的關係。麥基洗德是一個傳奇人物，關於他的歷史背景，主要可見於創

世記十四章 18-20 節。麥基洗德這個名字的意思是「仁義王」，他管轄的那

座城叫「撒冷」，意思是「平安」。根據希伯來書的敘述，麥基洗德這個王

有仁義的特性，他以和平管治他的城 (參以賽亞書三十二章 1、17 節) 。創世

記沒有提到他的家世，也未提到他的生與死。這預表了無始無終，神的兒子

耶稣基督。 

麥基洗德比偉大的族長亞伯拉罕更偉大、更尊榮；麥基洗德為得勝歸來的亞

伯拉罕祝福，亞伯拉罕向麥基洗德獻上十分之一。作為亞伯拉罕子孫的利未

支派祭司，也就更不能與麥基洗德的層次相比了。 

下面談及新的祭司等次及其必要。作者首先指出，利未人祭司的職任是不完

全的。這裏所說的完全是指人與神的親近，而舊祭司等次的獻祭制度並不能

完全除去使人與神隔絕的罪，因此必須耍有新的祭司等次來取代。祭司的職

任既已更改，律法自然也隨之更改。律法明白的禁止利未支派以外的任何支

派伺候祭壇，而主耶穌卻是出自猶大支派。既然基督要成為永遠的祭司，先

前律法中有關的條例便要廢止。 

新約祭司職任之優越，從基督的祭司身分可以得到證明： 

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(七章 20-22 節) ，因為只有他是憑神起誓立約的 (詩篇

一一 O 篇 4 節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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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長遠活著，是永遠常存的救主 (七章 23-25 人婦) 。而利未祭司的職任不

能長久，因為他們都會死。 

基督是完全聖潔無瑕疵的祭司 (七章 26-28 節) ，他為別人的罪，一次將自己

當作祭物獻上，就成全了律法；凡靠他進到神面前的人，必蒙拯救到底。而

利未大祭司不但會死，而且他們本身是有罪的。他們每日須先為他們自己的

罪獻祭，然後才為百姓的罪獻祭；況且他們獻祭所用的是動物的血，是不能

將罪除去的 (十章 1-4 節) 。 

 

問題 (或討論) 

1. 麥基洗德是什麼人？為甚麼作者要將亞伯拉罕與麥基洗德作一比較？ 

2. 麥基洗德如何高過自亞倫承龔下來的利未祭司？為什麼必須興起別的等次

的祭司來代替那些祭司？ 

3. 耶穌的祭司職分怎樣超過猶太人傳統的祭司？ 為什麼憑起誓立的約比靠律

法立的更好？ 

 

思考 

1. 你對耶穌能拯救你到底有十分的把握嗎？ 

2. 耶穌為我們的罪將自己獻上，使我們的脫罪得自由。那麼,我們就可以放心

大膽，不怕犯罪了嗎？ 

 

禱告 

救主耶穌基督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！你是水遠完美的大祭司，任何時候都能拯

救我們脫離罪的轄制。求賜我們真正的自由。讓我們活在基督的恩典裏面，

常有平安喜樂。願你保守管教，使我們時刻做醒，不受罪的引誘。奉主的名，

阿們。 


